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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是一家大型国有控股企业，2007年该公司发生以下情况

： （1）3月，公司董事长胡某主持召开董事会会议，研究进

一步加强会计工作问题。根据公司经理的提名，会议决定增

设1名副经理主管财会工作，现任总会计师配合其工作。 （2

）5月，公司会计科负责收入、费用账目登记工作的会计张某

提出休产假。因会计科长出差在外，主管财会工作的副经理

指定出纳员兼管张某的工作，并让出纳员与张某自行办理会

计工作交接手续。 （3）12月，公司产品滞销状况仍无根本改

变，亏损已成定局。公司董事长胡某指使会计科在会计报表

上做一些“技术处理”，确保“实现”年初定下的盈利40万

元的目标。会计科遵照办理。 （4）2008年2月，公司财务会

计报告经主管财会工作的副经理、总会计师、会计科长签名

并盖章后报出，公司董事长胡某未在财务会计报告上签章。 

要求：根据上述情况和会计、金融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，回

答下列问题： （1）该公司增设主管财会工作的副经理的做

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?简要说明理由。 【答案】该公司增设主

管财会工作的副经理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。根据《总会计

师条例》的规定，设置总会计师的单位，不应当再设置与总

会计师职责重叠的行政副职。www.Ｅxamda.CoM考试就到百

考试题本文来源:百考试题网百考试题论坛来源：考试大 （2

）该公司指定出纳员兼管会计张某的工作并让出纳员与张某



自行办理会计工作交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？分别简要说明理

由。 【答案】该公司指定出纳员与张某自行办理会计工作交

接不符合法律规定。根据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的规定，一

般会计人员办理工作交接，应由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监交。

来源：考试大百考试题论坛来源：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来源

：考试大www.Ｅxamda.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（3）该公司

董事长胡某指使会计科在会计报表上做一些“技术处理”，

致使公司由亏损变为盈利的行为属于何种违法行为？应承担

哪些法律责任？ 【答案】该公司董事长胡某指使会计科在会

计报表上做一些“技术处理”，致使公司由亏损变为盈利，

该行为属于授意、指使、强令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伪造、变

造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。根

据《会计法》的规定，授意、指使、强令会计机构、会计人

员及其他人员伪造、变造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，编制虚假财

务会计报告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

罪的，可以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属于国家工作人

员的，还应当给予行政处分。本文来源:百考试题网来源：考

试大本文来源:百考试题网来源：考试大本文来源:百考试题网

采集者退散 （4）该公司董事长胡某是否应当在对外报出的

财务会计报告上签名并盖章？简要说明理由。 【答案】该公

司董事长胡某应当在对外报出的财务会计报告上签名并盖章

。根据《会计法》的规定，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本单位财务

会计报告真实、完整，单位负责人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上签

名并盖章。百考试题：中国教育第一门户网站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